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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傳道書（5）所羅門談論萬事均有定時，以及世上的不公平（傳3:1-22） 
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傳道書2:13-26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傳道書2:13-26繼續講述所羅門以傳道者的身分談論人生的虛空，以及他的人生體驗。 
 
所羅門意識到，單憑智慧不能保證有永生。智慧、財富以及個人的成就，在人死後就不再重

要，而且人人都會死去。我們應將生命建立在神穩固的根基上，而非在可朽壞的事物上。即

使我們喪失一切，仍然有神，神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。 
 
無論各人在世上的作為如何，最後是否都因死亡而變得毫無分別了呢？從世俗的眼光來看，

似乎是這樣，但神清楚地指出，我們今世所做的，將會直接影響在永生裡所得的獎賞。在傳

道書12:14，所羅門指出：“因為人所做的事，連一切隱藏的事，無論是善是惡，神都必審問

。” 
 
人一生勞碌，到頭來卻甚麼也不能帶走，如果兒女又不孝，那可真是太悲哀了。所羅門繼續

指出，若工作只是為了賺錢和獲取財富，辛勤的工作就不能帶來永恆的成果。當這些勞碌者

離開世界後，他們所積聚的，不僅不能帶走，還可能使後人不勞而獲、不知珍惜，遺產更可

能因為沒有好好管理而失去。事實上，根據列王紀上12章的記載，所羅門的兒子繼承王位之

後，表現就甚為愚昧。有正當的動機，如照顧家庭、事奉神而辛勤工作，沒有甚麼不對。我

們要為生存而工作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要對我們所照顧的人之身心靈健康負責任，使他們身體

和靈性上都能健全。只為了榮耀自己而辛勤工作，成果恐怕會因那些沒有出息的繼承人而喪

失或浪費淨盡，這種辛勞常常會帶來憂傷。事奉神卻能帶來永遠的快樂。你辛勤工作的真正

原因是甚麼呢？ 
 
今天，很多人都在盡情享受人生福樂，這究竟是對還是錯呢？在傳道書2:24-26這段經文中，

所羅門是否在勸我們盡情作樂，無需為生命負責呢？當然不是，所羅門鼓勵我們為目前所做

的快樂，要享受人生，因為這都是出於神的手。只有遵循神的生活原則，人才能得到真正的

快樂。沒有神，我們永遠找不到滿足。真正知道如何享受人生的人，會把每一天看為神所賜

的禮物，為此而感謝神、事奉神。不信神的人，無法從勞苦中得到欣慰，對如何克服人生的

困擾也茫然無頭緒。 
 
所羅門以傳道者的身分在上文論到日光之下的生活之空虛時，首先宣告極端的空虛，之後再

詳述了虛空的實例。如今，他要教導：若依靠日光之上的神，人生就會得享永恆的幸福和希

望。此時，他也首先在傳道書2:24-26宣告樂觀的人生觀，之後在3章說明其內容。3章的結構

如下：1-10節闡述生命因神的主權護理而有秩序；11-15節論述聖徒的樂觀人生觀；最後在16-
22節，所羅門教導人當思想神的審判。從人的教導來看，所羅門似乎想在宿命論中尋找人生

的滿足感。但若從屬靈的角度綜合考察3章，我們就可以發現以下幾點教訓：第一，神掌管人

生；第二，只要敬畏神，在世也可以享受人生；第三，當銘記最後的審判，以渴慕永恆國度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進入傳道書3章的研讀與查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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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道書3:1-8記載：“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萬務都有定時。生有時，死有時；栽種有時，拔出

所栽種的也有時；殺戮有時，醫治有時；拆毀有時，建造有時；哭有時，笑有時；哀慟有時，

跳舞有時；拋擲石頭有時，堆聚石頭有時；懷抱有時，不懷抱有時；尋找有時，失落有時；保

守有時，捨棄有時；撕裂有時，縫補有時；靜默有時，言語有時；喜愛有時，恨惡有時；爭戰

有時，和好有時。” 
 
所羅們在這段經文中表達他的觀點。我們也聽過“面對現實吧”這種說法。“尋找有時，失

落有時”，如果你在玩股票，損失錢了，就是失落有時。如果你出差，有女人想勾引你，你

請她進到你的房間，你的哲學就是“懷抱有時，不懷抱有時”。不管是好是壞，你都接受這

樣的思維模式，這就是宿命論的哲學。 
 
天下萬物均有定期定時。“有定時”表明凡事都有神所定的時間。這段經文的教導如下：第

一，掌管人生的並不是人，而是神。因此，當在凡事上尋求神的旨意；第二，神既然掌管生

命，生命就是安全而永恆的。因此，聖徒擁有永恆的保障；第三，生命有秩序和期限。因此，

當遵守生命的秩序，認識凡事均有落幕之時，並預備迎接那個時候；第四，相信神在終極意

義上介入所有的事件，並使我們結美好的果子，從而致力於美善之事。加拉太書6:9記載：“

我們行善，不可喪志；若不灰心，到了時候就要收成。” 
 
傳道書3:9記載：“這樣看來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甚麼益處呢？” 
 
抗爭有甚麼用呢？如果你鬥不過，不如加入他們。人是反復無常的，尤其是不信主的人，在

商場上，基本就是為錢。這種人一點也不喜樂，和他們一起生活是很困難的；他們的家庭不

會幸福。 
 
所羅門在此指出：神在護理著一切，若有人不認識這一點而想靠己力作事，就會徒然付出努

力，而毫無意義地結束人生。 
 
傳道書3:10記載：“我見神叫世人勞苦，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。” 
 
所羅門觀看周圍的人，他說：“我看到人在受苦，如果我能躲開，算是幸運的了。” 
 
傳道書3:11記載：“神造萬物，各按其時成為美好，又將永生（原文是永遠）安置在世人心裡

。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，人不能參透。” 
 
“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。”這句指出存在意義，人是渴慕永恆的被造物，作者藉此一針見

血地說明了這樣一個真理：為甚麼人在世間諸多快樂中，依然不能尋見靈魂的真幸福。 
 
神將“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”，讓他們明白世界不能滿足人，他們的心還是空虛的。有些人

一開始就是抱著這種哲學，想從人生中得到想要的。他們說：“生活就像一個橘子，我要榨

盡它的價值。”所羅門就是這樣，卻不能得到滿足。 
 
所羅門下結論說，神造萬物，各按其時成為美好，或者每樣活動都有適當的時間。他在這裡

並非過多想到神創造的美好，而是指出：事實上，每樣活動都有其指定的時間，這時間是非

常吻合的。 
 
神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。儘管世人生活在時間的世界裡，但仍有永生的徵兆。人想到“

永遠”是本能。儘管他不能明白這概念，但他知道今生以外，可能有無盡的時間海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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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神的作為和道路是人不能理解的。除非神向我們啟示，否則我們沒法解答創造、天道或

宇宙的結局之謎。儘管人類有極大的先進知識，但我們仍然處在雲裡霧中。許多時候我們必

須承認：“我們對神的認知實在是太少了！” 
 
傳道書3:12-13記載：“我知道世人，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；並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勞碌中

享福，這也是神的恩賜。” 
 
這兩節經文與2:22-23完全相反，背後隱藏著與神的關係被斷絕之時，與得到恢復之時這兩個

前提。如此看來，同樣是吃喝勞碌，若與神無關就會痛苦而漫長，若在神裡面則會幸福而美

好。關鍵在於對神的信心。 
 
因為人的生命是由某種不變的法則管治，又因為人一切的活動似乎與如何開始無關，所以所

羅門決定的上策是儘量喜樂和享受生命。 
 
世上還有一群行善的人。曾經有一個人對我說：“人要儘量行善，我是努力行善的。”我告

訴你，其實他並沒作多少善事，但這是他的人生哲學。 
 
這人說：“我看喝酒沒甚麼不好。”從他的觀點來看，甚麼都可以作。這就是現代人的宿命

論。 
 
傳道書3:14-15記載：“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；無所增添，無所減少。神這樣行，是

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。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，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，並且神使已過的事

重新再來（或作：並且神再尋回已過的事）。” 
 
他們認為神的意志是首要的，但基於這種觀點，有人可能會說：“如果神沒有讓我得救的意

志，我就不會得救。”你看，宿命論中沒有神的憐憫和神的恩典。宿命論說神不會垂聽禱告

、不會應允禱告。其實是神的恩典、憐憫和愛，使人生充滿了興奮，給人心帶來平安和喜樂

。現在我們看另外一種哲學，就是自我中心或利己主義，這種人生理念是過度地愛惜自己；

人的自我自利在於人自以為是的所謂至善。 
 
“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”這句話指出，神是絕對地存在，而人是相對地、有限地存在，故

人無法完全明白神的旨意。“敬畏”，強調信仰的對象。 
 
“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”，首先不論是過去還是將來，神的護理將永不更改。這解決了2:16的
苦惱，即人在死後將被永遠遺忘。人是靠著神才獲得永恆。 
 
所羅門準確地看到神的旨意是永恆不變的，神已決定的事必堅立不移；人不可改變的，也不

可增減。受造之物若對抗造物主的安排，這是愚蠢的事。最好就是敬畏祂，順服祂的管理。 
 
現今的事只重演以前發生過的事，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。神在重現的基礎上安排萬事，所以

事情重複地發生。神使過去的重現，說明歷史不斷重演。“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。”這裡

看神回想過去形成歷史的另一個循環。有學者說：“這概念主張在無限的時間裡，有定期的

循環，所有已發生的事都再次發生。人生的戲劇，就是不斷重演的戲劇故事。” 
 
傳道書3:16記載：“我又見日光之下，在審判之處有奸惡，在公義之處也有奸惡。” 
 
“在審判之處”和“在公義之處”的墮落，意味著抑制世界的無秩序與墮落的最後堡壘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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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轟然倒塌了。任何人都不能否認，法律的盜用和法庭的墮落，是整個人類史所證明的現實

。約翰福音1:5說：“光照在黑暗裡，黑暗卻不接受光。”羅馬書3:10-18說：“就如經上所記

：沒有義人，連一個也沒有。沒有明白的；沒有尋求神的；都是偏離正路，一同變為無用。沒

有行善的，連一個也沒有。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；他們用舌頭弄詭詐，嘴唇裡有虺蛇的

毒氣，滿口是咒駡苦毒。殺人流血，他們的腳飛跑，所經過的路便行殘害暴虐的事。平安的

路，他們未曾知道；他們眼中不怕神。’”帖撒羅尼迦前書5:4說：“弟兄們，你們卻不在黑

暗裡，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。” 
 
所羅門是說所有的人都是奸惡的。你不能相信任何人，這是憤世嫉俗的觀點，雖然我承認這

話或許有點道理。有一個朋友曾這樣說，有些人做生意時先信任對方，直到對方證明自己不

值得信任為止。而他已經學會先把所有的人都看作騙子，直到他們證明自己不是騙子為止。

這就是憤世嫉俗的態度，但有時卻是事實。我的朋友是個成功的商人，他面對現實，就像在

羅馬書3:23神說：“世人都犯了罪”。所羅門繼續說他的想法。 
 
傳道書3:17-18記載所羅門說：“我心裡說，神必審判義人和惡人；因為在那裡，各樣事務，

一切工作，都有定時。我心裡說，這乃為世人的緣故，是神要試驗他們，使他們覺得自己不

過像獸一樣。” 
 
“神必審判義人和惡人；因為在那裡，各樣事務，一切工作，都有定時。”這句警告世間萬

物均有其成就之時，就是世界的末了，神將施行審判。神的審判與人間法庭的審判有以下幾

點區別：第一，神的審判公正而善惡分明；第二，神的審判是對整個人生的審判，而且是終

審；第三，神審判的對象是全人類，無一人有例外。 
 
傳道書3:19-20記載所羅門說：“因為世人遭遇的，獸也遭遇，所遭遇的都是一樣：這個怎樣

死，那個也怎樣死，氣息都是一樣。人不能強於獸，都是虛空。都歸一處，都是出於塵土，也

都歸於塵土。” 
 
相信你可以從這段經文中看出來，有好些異教就是這樣說的。但要謹記，這是人在日光之下

、為自己的利益而活的觀點。為自己活、為自己享受人生，是人行善的原因。比方說，很多

人熱衷運動、藝術、文學、音樂等等，這些雖然都很好，但卻是出於自私自利的。進化論說

人是從猿猴進化來的；利己主義、自我中心、自私自利的主義說，人是獸，所以會輕視他人

。這種哲學在印度和一些地方產生了階級之分，使人自負、感覺自己比別人好。他們對死亡

有悲觀的態度，認為人像動物一樣都會死。我聽過有人說：“人死的時候像狗一樣。人一死

，就一了百了。”因為這種人認定自己會像動物一樣死去，他們就專為自己活，盡可能地想

抓住他們想要的東西。我們可以從教科書學到進化論，雖然進化論說人類是從動物進化的、

人就是動物，會像動物一樣死去，你沒有靈魂，所以大可以像動物一樣活著。你去觀察動物

的行為，會發現一件有趣的事。前幾天我在觀察小貓，它們互不關心。它們可以一起玩，但

當食物放在眼前時，它們就把瘦小的貓擠出去。貓的主人必須另外餵養這隻受排擠的小貓，

免得被哥哥姊姊把它餓死。它們難道沒有同情心嗎？它們的利己主義就是它們的哲學。鳥巢

裡的小鳥也是這樣，每隻小鳥只顧自己，這是動物世界的觀點。人的行為越來越像動物，最

主要的原因是在學校裡、老師教導說：“人就是動物。” 
 
這段經文應與21和22節放在一起進行理解。人因罪的工價而死，無力靠自己克服死亡，在這

一點上“人不能強如獸”。人無法靠自己勝過罪的懲罰（即死亡），在這一點上，人與獸均是

屈服在死亡之下的存在。創世記2:17記載神說：“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為

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！”羅馬書5:14記載保羅說：“然而從亞當到摩西，死就作了王，連那些不

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，也在他的權下。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。”羅馬書6:23記載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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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說：“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；惟有神的恩賜，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，乃是永生。” 
 
傳道書3:21-22記載：“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，獸的魂是下入地呢？故此，我見人莫強如在

他經營的事上喜樂，因為這是他的分。他身後的事誰能使他回來得見呢？” 
 
人與獸在死的狀態上卻有天壤之別。靈是生命之源，不論是人或獸，所有生命均來自神。人

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人擁有靈，即使是肉體死亡之後，靈也不會消亡，而存到永遠。正是這一

特點，才使人成為萬物的靈長。若否認或遺忘這一點，就“如死亡的畜類一樣”。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下一次節目，我們將進入傳道書4章的研

讀與查考，請你提前預備並熟讀經文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，

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甚麼難處，也請讓我們知道，

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
